
黎智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一
案，特首早前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
根據國安法第65條釋法，釐清沒有本地
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可否

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
近日，社會上就人大應否釋法出現激烈討論，但卻忽
略了黎智英一案必須不受外部勢力干預來嚴格依法審
訊的核心問題。從相關的討論中，亦能反映出香港社
會，包括法律界尚存在未能全面準確把握好 「一國兩
制」 的問題，須引起重視。

黎智英、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
司及蘋果日報互聯網有限公司，同被控一項串謀勾結
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及一項串謀刊
印、發布、要約發售、分發、展示及複製煽動刊物
罪。黎智英另外單獨被控一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及一項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存在外國勢力干預風險
這宗案件，是落實了《香港國安法》之後，最受關

注也是最重要的案件。案件能否嚴格依法審訊，是對
香港能否不折不扣落實好國安法的一項考驗。從過去
一段時間的情況看，就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一事上，出現了較嚴重的問題，引起社會
爭議。黎智英是香港反中亂港勢力的核心人物，也是
與外國勢力有密切聯繫的特殊人物，被視為2019年黑
暴動亂，以及過去多年導致香港社會不穩定的重大事
件的核心人物，美國、英國政府及多位反華政客，以
及海外的一些反華勢力，多次公然干預涉及黎智英案
件的司法審訊。

另方面，外國反華勢力一直對《香港國安法》持有
敵視態度，多番公然干預《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並

一再作出不符事實的抹黑，以及雙重標準的批評。允
許黎智英聘請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大律師，
會增加案件審訊過程中，受到外國勢力干預、影響司
法公正的風險，從而對香港落實好國安法產生較大的
影響。司法部門在審議能否批准黎智英聘請海外律師
一事上，很顯然未能充分考慮這宗案件的特殊性，未
能從維護司法審訊不受干預的角度思考這宗案件，這
才有特首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之事，也只有
人大釋法才能妥善解決問題。

「一國兩制」 理解有偏差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法律界及社會上有一部分人，

對於人大釋法仍然存有不正確的認知和看法，仍有一
些人認為人大釋法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損害香港
的普通法體系及法治。這反映出香港社會仍有一些人
對 「一國兩制」 的理解存有偏差，其中包括法律界的

一些人士。習近平主席今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出，必
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
相統一。人大制定《香港國安法》，中央監督香港落
實《香港國安法》的情況，人大常委會在有必要時行
使國安法的解釋權，釐清一些問題，這都是落實中央
全面管治權的體現。而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並不會
損害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兩者是相統一的。

特首就黎智英案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得到國務院
港澳辦、香港中聯辦，以及駐港國安公署的認同和
支持，其中核心的要素，就是要協助香港特區落實
好《香港國安法》，而不是要干預香港行使司法
權。反過來說，香港也只有在準確地落實好《香港
國安法》的情況下，才能算是落實好高度自治的司
法權。從這一角度看，人大釋法也是在維護和保障
特區的司法。

人大常委會何時釋法、怎樣釋法，這些都屬中央
事權，香港無權干預。而不論人大是否釋法，如何
釋法，香港的司法部門都有責任，確保黎智英涉嫌
違反《香港國安法》案，嚴格依照《香港國安法》
進行審訊和判決，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干預和干
擾。現時有關黎智英案的討論，應遵循這樣的方
向，而不應該偏離軌道，轉向質疑，甚至批判人大
釋法。

學研集

黎智英案必須嚴格依法審訊
文武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後首次到北京述
職，除了通關，另一焦點便落在黎智英案
聘海外律師所引發的人大釋法上。行政
長官於結束述職行程返港時表示，相信

全國人大常委會很快會就釋法有決定，而正在北京準
備參與會議的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亦表示，他相信即
將舉行的會議有機會增加釋法議程，在技術上亦可行，
屆時討論文件並即時審議，沒有問題便可獲得通過。

黎智英作為美國在港多年來的代言人，案件對他的
控罪包括《刑事條例》第10條下的串謀發布煽動刊物
罪，及《香港國安法》第29條下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罪。由於黎智英堅持要按《基本法》第35條和《法律
執業者條例》第 27(4)條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以為即使 Tim Owen 不能如法例要求，為案
件帶來不同而重要的角度，卻由於這樣能令他的案件
引起國際關注，又勉強符合普通法的程序和標準，亦
能把事件抹黑成香港憲制危機，其目的只為動搖 「一

國兩制」 下司法獨立的根基。
終審法院的判詞指出，律政司在終審時提出兩個新

觀點，指《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條，與《香港國
安法》有不相容的地方，該新觀點並未曾在下級法院
討論，有違上訴許可原則，因此終審法院只能按普通
法的上訴程序作出裁決。律政司未有在原審提出該論
據，在程序上有不足之處。黎智英和他背後的境外勢
力，利用控方這個法律上的弱點，迫使律政司上訴至
終審法院，終審法院法官由於未能逾越普通法的原
則，只能判黎智英可以就香港現行辦法，繼續聘用境
外大律師，即使律政司提出新觀點，亦不能被終審法
院考慮，這便帶出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必要性。

國安法實施 原來法律須修訂
雖然，基本法第94條說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可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辦法，作出有關當地和外來的
律師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工作和執業的規定。」 原在香

港實行的辦法中，並未有因應《香港國安法》有所調
整。特區司法體系，亦未主動在《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相關案件出現前，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令
問題發展至今。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要 「堅持和完
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 「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和 「完善特別行政區
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按照這一要求，全國人大常
委會是有必要盡快堵塞此漏洞的。

《香港國安法》第4條已指出，《公民權利及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是適用於香港，以適度保障香港人的言論、新
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權利及自由。
而根據《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2)條，
是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的。當中的限制，就是必會受
到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等因
素所限。

因此，人大若最終決定釋法，在國際法理上，亦符

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的要求，
並沒有違反人權。另外，律政司亦須盡快在立法會，
就《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條作出修訂，以列明根
據國際人權公約，以及現時澳洲、新西蘭等實行普通
法的國家，已由於尊重自身的法律獨立形象，並體現
司法獨立，和對本土培訓的法律人才有信心，不容許
英國大律師到當地出庭。因此，香港在參考其他普通
法地區的操作後作出法律修訂，使香港日後所有涉及
《香港國安法》的案件，涉案人士均不能再聘請香港
境外大律師，以鞏固香港司法獨立的形象。

若有國家向我國圖謀不軌，企圖破壞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我們更要反其道而行，優化自身制度，
不讓別人有機可乘。筆者深信，在矛盾尖銳的世界局
勢下，香港首要是先做好自己，優化自身制度。釋
法是人大常委會行使的立法解釋權，終審法院行使
的是香港的司法審判權，兩個權力的行使是互相配
合，並沒有任何衝突。人大釋法反而更能凸顯香港
終審法院的司法獨立性，是合法合憲，不應被妖魔
化。人大釋法既能符合國際人權公約、《基本法》
和《香港國安法》，有其合法性，又能完善香港法
律制度，堵塞《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27(4)條與《國
安法》不相容的漏洞，亦有其必要性，絕對值得全
港市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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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釋法堵漏 凸顯司法獨立性
測量師 姚潔凝

名家
指點

近20年來，房地產依賴型的中
國經濟，隨房地產快速發展及
繁榮，其高速增長有近20年了。
但是，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為
了防範房地產開發商過度高槓桿
的風險，改變風險極高的房地產
融資模式，政府監管部門設置了
房地產開發商融資的 「三條紅
線」 ，引爆了不少房地產開發商
的信用危機，從2021年下半年房
地產市場開始周期性下行調整。

這種調整不僅促使了房地產市場的性質及預期轉變，
也讓房地產的投資、銷售、房價，及土地交易急劇下
跌，中國房地產市場陷入近20年來的最大危機。

決定 「穩增長」 主要方式
面對危機的房地產，2023年如何走，不僅是市場最

為關注的熱點話題，更是決定2023年經濟 「穩增長」
的主要方式。因為，對於中國這種以新房為主體結構
的房地產市場來說，房地產涉及上下游產業鏈長、關
聯面廣，其發展與繁榮是經濟增長主要動力。中國房
地產業佔GDP比重達7%，加上建築業相關產業可達

到14%左右，土地出讓收入及房地產相關稅收佔地方
政府財政收入近一半，房地產開發貸款加上住房按揭
貸款佔全部貸款餘額的近40%等。中國房地產在國民
經濟的重要性無以復加，但住房作為一種兩棲商品，
既可消費又可投資，如果以過度加槓桿的方式炒作住
房，推高房價，房地產又可能成為金融危機的根源。
2022年中國房地產市場之所以會陷入嚴重的危機，就
是與過度的信用擴張有關。

最近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23年經濟工作定
調，會議對房地產給出的要求是：要確保房地產市場
平穩發展，扎實做好保交樓、保民生、保穩定各項工
作，滿足行業合理融資需求，推動行業重組併購，有
效防範化解優質頭部房企風險，改善資產負債狀況，
同時要堅決依法打擊違法犯罪行為。要因城施策，支
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決好新市民、青年人等
住房問題，探索長租房市場建設。要堅持房子是用來
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推動房地產業向新發展模
式平穩過渡。

就明年的房地產工作基調來說，與往年任何一次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有很大不同。首先，堅持了中國
住房市場的基本定位，即 「房住不炒」 ，住房是消費
品而不投資炒作投資品，對於力擴大內需來說，住

房需求與新能源汽車、養老服務等消費一樣，同樣是
2023年經濟 「穩增長」 的主要方式。在這一點上，與
2016年以來的基調沒有多少變化。

向 「三位一體」 長效機制過渡
其次，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2023年房地產業的

工作部署放在 「有效防範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 的
框架下論述。所以，2023年房地產政策的核心目標就
是 「防風險、保民生」 。其中又包括兩個方面的內
容，一方面就是如何讓受到2022年融資政策衝擊的房
地產開發企業所面臨的資金鏈斷裂的問題得以化解，
這也就是監管部門融資政策調整的 「三箭齊發」 （即
放鬆房地產開發商的信貸融資、債券融資及股權融資
的各項政策），並首度提出「有效防範化解優質頭部房
地產企業的風險」，以此來保證房地產市場建造的市場
主體不至於破產倒閉，防止金融市場引發系統性風險。

另一方面， 「保交樓」 不僅是一項經濟政策，更是
一項政治性事件。因為2022年7月爆發的居民拒絕對
爛尾樓還住房按揭貸款事件，不僅牽涉到300多個項
目，具有全國性範圍的影響性，更是把當前中國房地
產市場各種制度弊端展現的淋漓盡致。如果這些爛尾
樓項目不能夠強制性讓房地產開發商保證交樓，這不

僅讓購買住房居民的巨大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及引發社
會問題，更是可能引發整個房地產市場及信用的崩
盤。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不僅可能引發中國金融市場
的系統性風險，更是讓中國房地產業一蹶不振，要想
重新復蘇肯定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所以，2023年
的房地產政策的核心就是 「保交樓、防風險」 。

第三，在 「保交樓」 任務得以真正落實及順利完成
的基礎上，以住房作為一種重要內需，以此來擴大居
民消費。面對這點，房地產市場面臨一個重大的考
驗，就是房價下調及居民住房消費需求釋放如何達到
平衡的問題。因為，在當前高房價的市場，只有讓房
價不斷下調，才能讓居民的住房消費逐漸出來，而且
房價下調的幅度越大，居民住房需求釋放就越大。但
是，當前這種由投資為主導的住房市場向以消費為主
導的住房市場轉型的過程中，房價的下跌又會影響市
場預期，房價下跌得越多，居民購買住房意願越弱。
下半年以來，出台那樣的購買住房的優惠政策，按揭
貸款利率也下降到歷史低點，但居民就是沒有意願進
入市場，問題就出在這裏。

第四，房地產市場如何向 「三位一體」 （購買、租
賃、保障）的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過渡。2023年要做
的就是如何補兩大短板，一是大力發展住房租賃市
場，二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造的比重。

可見，2023年中國房地產政策的重心就是防範風險
（即避免房地產開發商進一步暴雷），避免把房地產
市場的經濟問題轉化為社會的政治事件，避免房地產
繼續陷入「銷售—交付—信用」的惡性循環，讓中國房
地產市場逐漸地向「三位一體」的長效機制過渡。

2023年中國房地產發展新模式
易憲容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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